息县十五届人大

七次会议文件之

关于息县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

和2026年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——2026年2月  日在息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

息县财政局
各位代表：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息县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（草案）提请大会审议，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8883万元，下降8.07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51693万元，下降12.67%，税占比58.16%；非税收入完成37190万元，下降0.81%。

2.支出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30270万元，下降13.56%。
3.平衡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75709万元。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883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97698万元，区域间转移性收入1538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15200万元，调入资金63012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解基金1450万元，上年结余7928万元。

2025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575709万元。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0270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21780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7329万元，年终结余6330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完成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48196万元，下降28.93%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41910万元，下降32.32%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149万元，下降57.5%；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1231万元，增长30.4%；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330万元；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59万元；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4214万元；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303万元。
2.支出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182188万元，增长5.61%，其中：债务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31258万元，增长6.35%；城区社区支出48352万元，下降31.85%（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0254万元、增长44.43%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务支出4900万元、下降88.34%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1000万元，增长42.86%；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2198万元）；农林水支出1006万元；其他支出101553万元，增长40.98%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9万元。
3.平衡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365425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48196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6254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42900万元，上年结转38075万元。

2025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365425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182188万元，调出资金19880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19516万元，结转下年43841万元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完成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5353万元，其中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4195万元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1158万元。

2.支出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87027万元，其中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1931万元，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5096万元。
3.平衡情况。2025年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5353万元，支出 8702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结余18326万元。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25年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7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2万元，全年收入总计19万元。

2.支出情况。2025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万元，年终结余17万元，全年支出总计19万元。

（五）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1.新增债券发行情况。截至2025年12月底，上级下达我县新增债券资金13.17亿元。其中：专项债券13.17亿元（含补充财力专项债券资金2.1亿元、用于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1.85亿元、用于项目建设9.22亿元）。
再融资债券12.64亿元。其中：专项债券再融资11.12亿元（含置换债券3.69亿元、再融资债券7.43亿元）；一般债券再融资1.52亿元。

   2.政府债务限额情况。截至2025年末，全县政府债务总限额为133.13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2.16亿元、专项债务限额120.97亿元。

3.政府债务余额情况。截至2025年末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130.83亿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11.92亿元、专项债务余额118.91亿元。

4.债务还本付息情况。截至2025年12月底，全县政府债务还本付息17.19亿元，还本付息完成率100%。其中：还本13.68亿元（一般债还本1.73亿元、专项债还本11.95亿元）；付息3.51亿元（一般债付息0.38亿元、专项债付息3.13亿元）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2025年省与县的财力结算还有一个过程，上述预算执行数及最后平衡结果待决算批复后，再按规定程序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二、落实县人大决议情况 
2025年，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，县财政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县委决策部署和县人大有关决议要求，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，扎实做好组织收入、支持发展、保障民生、深化改革和防范风险等重点工作。

（一）聚焦财源建设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。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，结合县域实际，充分发挥综合治税作用，强化税收收入。不断完善征管机制，落实收入目标管理，加强部门协作，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、均衡入库。二是全力推进财源建设。抢抓机遇，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、专项债券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，加大重点项目投资，推动经济向好发展。
（二）加大民生保障，增进民生福祉。落实政府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，重点保障民生支出需要。一是按照库款优先保障“三保”、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，再保障重点支出的顺序，统筹抓好财政支出。2025年，全年“三保”支出完成27.23亿元，其中：保基本民生支出11.78亿元、保工资支出14.17亿元、保运转支出1.28亿元。二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。2025年教育支出12.47亿元，其中：生均公用经费1.08亿元、校园建设资金4557万元、学生资助金4037万元、教师和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工资等5.6亿元、其他教育支出4.94亿元。三是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。2025年，拨付城镇低保2281.93万元，农村低保18665.18万元，特困人员供4197.41万元，特困失能人员照料护理补助1745.42万元，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4066.93万元，孤儿生活补助及特殊病儿童536.58万元，临时救助465.14万元。
（三）强化债务管理，化解债务风险。一是积极争取新增政府债券。2025年争取债券资金16.86亿元，其中：用于项目建设专项债券9.22亿元、置换债券3.69亿元、补充财力债券2.1亿元、用于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1.85亿元。二是支持融资平台公司转型。按照上级要求，县城投公司、县城乡发投公司2家平台公司完成转型，平台退出资料已报省财政厅审核通过，准许退出。三是稳步推进隐性债务化解。2025年化解隐性债务5.17亿元。
（四）落实惠农政策，助推乡村振兴。一是做好惠民惠农“一卡通”资金发放。2025年，全县通过“一卡通”系统发放补贴项目58个，发放补贴资金8.07亿元，惠及补贴对象247万人次。二是支持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2025年财政衔接资金投入2.25亿元。涉及项目40个，其中：基础设施类项目11个、产业项目24个、就业创业类项目3个、其他类项目2个。2025年，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已拨付15521万元，支付率为99.5％。
（五）深化财政改革，提升管理水平。一是扎实开展财会监督。结合集中整治要求，对23个乡镇办事处开展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，堵塞管理漏洞。二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，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。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持续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。2025年，落实政府采购资金1.92亿元，其中：货物类1.14亿元、服务类0.78亿元，节约资金0.075亿元，综合节约率3.7%。
各位代表，过去的一年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，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财政运行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传导，房地产持续低迷，财政增收基础不稳，税收增长乏力；刚性支出需求有增无减，收支矛盾依然突出；部分领域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；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较大，风险防控任务艰巨。对此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在今后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加以解决。
三、2026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（草案）情况

1.收入安排。2026年，按照全市要求，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目标为4%，税收收入占比要达到70%以上。按照这两个目标测算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92439万元，其中:税收收入安排64707万元，非税收入预安排27732万元。

2.支出安排。2026年，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609804万元，为上年执行数的115%。

3.平衡情况。2026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634459万元，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439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  394874万元，上年结转结余收入6330万元，调入资金140816万元。

2026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为634459万元，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09804万元（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3447万元），上解支出23300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355万元。

（二）“三保”预算安排情况
2026年，按照中央、省“三保”支出目录，全县“三保”预算安排287826万元，其中：保基本民生129213万元，保工资143655万元，保运转14958万元。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（草案）情况

1.收入安排。202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217517万元。主要收入项目是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68100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00万元，污水处理费收入900万元，专项债对应项目专项收入4214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43841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62万元。
2.支出安排。202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217517万元。其中：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5316万元，农林水支出6万元，其他支出38676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32698万元，调出资金140816万元（主要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，缓解县级财政一般预算刚性支出压力）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（草案）情况

按照“以收定支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1.收入安排。2026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6580万元。其中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5940万元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50640万元。

按收入来源分类，保险费收入31883万元、利息收入4761万元、财政补贴收入28916万元、转移收入1031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39989万元。

2.支出安排。2026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93469万元。其中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5802万元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37667万元。

按支出内容分类，社会保险待遇支出93364万元、转移支出105万元。

3.平衡情况。收支相抵，结余13111万元。
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（草案）情况
2026年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000万元，主要是国有企业上交利润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000万元，主要用于企业注册资本金投入。
四、2026年财政工作重点

2026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，是实施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。我们将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深化财税改革，强化风险防控，全力保障全县重大战略任务和民生福祉。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积极争资跑项，支持重点项目建设。一是精准对接争取。密切关注国家宏观政策取向和资金投向，围绕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重点领域，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，提高项目成熟度和申报成功率，力争更多项目资金落地。二是强化资金效能。加强项目资金全流程、穿透式监管，规范资金拨付和使用，加快预算执行和项目建设进度，确保财政资金及时发挥效益，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（二）培植壮大财源，夯实财政增收基础。一是强化收入挖潜。加强对重点税源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的税收征管与服务，加大欠税清理力度，确保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。二是全面梳理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，规范收费行为，压实征管责任，确保非税收入足额上缴。三是加大低效闲置资产处置和市场化运作力度，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增加政府资源性收益。

（三）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保障民生投入。一是落实政府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持续压减非急需，非刚性支出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从严从紧安排预算支出。二是坚决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确保财政稳健运行。三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，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。稳步提高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，兜牢基本民生底线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支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。四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支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。
（四）严控债务风险,坚决守牢安全底线。一是加快隐性债务化解。精准用好中央一揽子化债增量政策，加大资金资源统筹力度，确保2028年底前完成隐性债务清零目标。二是推进融资平台转型。加快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，确保2026年底前完成融资平台出清目标；强化融资平台退后管理，引导平台公司聚焦主营业务，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。三是健全风险防控机制。健全债务风险动态监测、评估预警机制，及时发现和处置债务风险隐患。
（五）深化财税改革，提升财政治理效能。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健全完善预算安排和分类保障机制，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，确保有限财政资金向重点领域聚焦聚力。二是深化绩效管理改革，突出事前评估，强化结果运用，将预算绩效评价和政策调整、预算安排、资金分配挂钩，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加强财会监督，深化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、巡视巡察、纪检监察、审计监督的协同贯通，形成监督合力。四是持续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，主动接受各界监督。
各位代表，做好2026年财政工作，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，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，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，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和要求，坚定信心、埋头苦干，确保“十五五”财政工作开好局、起好步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!
息县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秘书处            2026年2月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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